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要約邀請或招攬，或訂立
協議以進行任何該等事宜的邀請，亦非旨在邀請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
任何要約。

本公告不會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派發。本公告不構成亦不屬於在美國境內
或有關要約屬違法的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出售證券的任何要約或招攬購買或
認購證券的一部分。本公告所述證券並無亦不會根據經不時修訂的1933年美國
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的證券法登記，且不得於美國境內提呈發售或出售，除非
已登記或符合適用的登記豁免。任何在美國進行的證券公開發售將通過招股
章程進行。該招股章程將包含有關本公司作出要約及其管理層以及其財務報
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不會在美國進行任何證券的公開發售。

Minieye Technology Co., Ltd

（股份代號： 2431）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佑駕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H股

整體協調人及聯席配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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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且配售事項已於2025

年12月2日完成。

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配售代理已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14.88港元
向不少於六 (6)名承配人成功配售合共 14,012,800股新H股，佔緊隨配售事項
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即 420,759,200股股
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的約 3.33%。

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約為208.51百萬港元，而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
淨額（經扣除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及專業費用後）約為204.43百萬港元。每股
配售股份的淨價格約為 14.59港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1月26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配售事項。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完成配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且配售事項已於2025年
12月2日完成。

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配售代理已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14.88港元向
不少於六 (6)名承配人成功配售合共14,012,800股新H股，佔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即420,759,200股股份，不包括
庫存股份）的約 3.33%。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各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機構及企業投資者（均為獨立第三方），且概無承配人於緊隨配售事項
完成後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約為208.51百萬港元，而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
額（經扣除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及專業費用後）約為 204.43百萬港元。每股配售
股份的淨價格約為 14.5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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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按以下金額分配並作以下用途：

(i) 約70%的所得款項淨額（或 143.10百萬港元）用於本集團L4無人物流車的業
務發展，包括新一代產品研發、運營平台升級及銷售網絡拓展；

(ii) 約30%的所得款項淨額（或 61.33百萬港元）用於基礎研發平台的升級，包括
數據閉環體系的效率提升，高效賦能前裝和L4無人車多產品線發展。

本公司擬於未來兩年將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撥作上述擬定用途。

倘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未能即時撥作上述用途，或倘本公司未能實行所
擬進行的未來發展計劃的任何部分，則本公司或會在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
司法管轄區適用法律法規所界定的持牌銀行及╱或其他認可財務機構的短期
計息賬戶存入該等資金。於此情況下，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適用披露
規定。

配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架構

本公司於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及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的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1)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1)

未上市股份

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2) 54,393,436 13.37% 54,393,436 12.93%
－一致行動人士集團 (2) 43,838,896 10.78% 43,838,896 10.42%
－ 員工持股計劃控股 

 實體 (2) 10,554,540 2.59% 10,554,540 2.51%
其他未上市股份持有人 
持有的未上市股份 35,183,456 8.65% 35,183,456 8.36%    

小計 89,576,892 22.02% 89,576,892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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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1)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1)

H股
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2) 54,393,441 13.37% 54,393,441 12.93%
－一致行動人士集團 (2) 43,838,899 10.78% 43,838,899 10.42%
－ 員工持股計劃控股 

 實體 (2) 10,554,542 2.59% 10,554,542 2.51%
承配人 (3) – – 14,012,800 3.33%
其他H股公眾持有人持有的

H股 262,776,067 64.61% 262,776,067 62.45%    

小計 317,169,508 77.98% 331,182,308 78.71%    

總計 406,746,400 100.00% 420,759,200 100.00%
    

附註：

(1) 上表所載的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作約整，總金額與所列金額的算術總和的任何差異
乃因約整所致。

(2) 於本公告日期，(i)由劉國清博士、楊廣先生、周翔先生、王啟程先生、閆勝業先生及吳建
鑫先生組成的一致行動人士集團於約20.84%的股份中共同擁有權益，且根據經修訂一致
行動人士協議，如在股東大會上一致投票時有任何異議，一致行動人士集團成員將遵照
劉國清博士的投票，以達成一致同意；及 (ii)劉國清博士憑藉其作為各員工持股計劃控股
實體的普通合夥人的角色，被視為於員工持股計劃控股實體持有的約5.02%股份中擁有權
益。因此，一致行動人士集團及員工持股計劃控股實體構成我們的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持有合共約25.85%的股份。

(3)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承配人已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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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確認，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仍不少於經配售事項
擴大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的25%，符合上市規則第8.08(1)條。

承董事會命
深圳佑駕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劉國清博士

香港，2025年12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i)執行董事劉國清博士、楊廣先生、周翔先生及王
啟程先生；(ii)非執行董事畢壘先生及劉怡然女士；及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項陽
博士、譚開國先生及譚明奎博士組成。


